
 

擋號:

保存年限 :

教育部函

地址: 1 005 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真: 02- 2397-6800 
聯絡人:林怡君

電話: 02- 7736- 6714 

受文者: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蔡理大學
發文日期 :中華民國 107年2月 2 1 日

發文字號 : 臺教高(四)字第 1070026432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 獎學金相關資料l份(0026432AOO_ATTCHl. pdf) 

主話:函轉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相關資料l份 (如附件)

請患予公告，以利學生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 依據新竹市政府107年2 月 14 日府教特字第 1 070034607號

函辦理 。

二、面揭獎學金相關資料，業已刊登於本部「圓夢助學網 J ( 

網址:https : //he1pdreams.moe. edu. tw/) ，如學生有申
請需求，可提醒學生上網瀏覽。

三、貴校如對當揭獎學金有任何疑義，請逕洽該府陳小姐詢問(

電話: 03-542-7974) 。

正本: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國立空 中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)

副本 : 新竹市政府

|電廓街設投偽醫生也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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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統一收件至107年3月23日止，逾期不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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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函新竹市政府

地址: 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:陳珮瑜

電話: 03-5427974 
電子信箱: 02851@ems. hccg. gov. tw 

受文者:教育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7年2月 14 日
發文字號:府教特字第 1070034607號
速射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 C0034607AOO_ATTCH1.pdf 、 0034607AOO_ATTCH2.doc 、。034607AOO_ATTCH6
. xls) 

裝

主話:檢送本市106學年第2學期高中職以上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

審核原則、申請表及原始名時表各1份，申請期間自 107年

3月 1 日至3月 31 日止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本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及審查原則(的件1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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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資格:凡設籍本市6個月以上，於國內各大專院校、

高中職在學之清寒優秀學生，且未享有公費及政府其他獎

助學金者得提出申請。

三、申請表件(附件2) 需由學校初審合格，彙整造冊(附件3

)後函送本府核辨，如有未符規定者(證件不齊、逾期或

個別申請者)概不受理。

「學制」欄請務必勾還清楚。若為高中職學制，請務必附

上班排名，否則不予審核。

辦理。

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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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家境清寒者，由學校校長、當時導主任(學務主任)及導師

審定之，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章，或檢附里長證明書亦可

第1頁，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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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經審查錄取者將另函通知學校轉知，未錄取者概不退件。

七、本獎學金審查原則及申請表亦可至本市教育網站一表格下

載一特前科下載使馬(網址 :http://棚w.hc.edu.tw)

八、大專院校部分敬請教育部協助轉發。

。

正本:教育部、教育部閣氏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早在

)、國立新竹高級中學、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

學、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新竹市私立曙光

女子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私立學石高級中學、新竹市世

界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、新竹市立香山高

級中學

副本:本府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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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及審查原則

102. 06. 24 1，多言丁

一、申請資格:凡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，於國內公私立研究所碩士班

(碩士在職專班及碩士學分班斗裴本除外)、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

(在職專班及學分班、立大除外)、高中職校及本市市立國民中學

在學之清寒優秀學生，且未享受公費及政府其他獎助學金並具下

列條件者:

(一)各項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，而無不及格科目，無懲處紀

錄(銷過者視為無紀錄)。圈中含學習領域及日常生活表

現;高中、大學、碩士班含學業成績、操行成績二項。

(二)家境清寒者，由學校校長、訓導主任(學務主任)及導師

審定之，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章，或檢附里長證明書。

二、獎學金名額及金額:

(一)國中上學期 76 名，下學期 100 名，每名 1 ， 000 元。

(二)各公私立高中職校及補校(含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)每學

期獎勵 50 名(日校 47 名、補校 3 名) ，每名 1 ， 500 元。

(三)大專院校(含五專四、五年級)每學期獎勵 15 名，每名

4.000 元。

(四)碩士班每學期獎勵 5 名，每名 10 ， 000 元。

三、申請期間: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，一年級學生於第二學期起

始可申請。其申請期限第一學期自十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

止，第二學期自三月十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

(以郵戳為憑)。

四、申請方式: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，申請時請檢具申請書、前學期

成績單、戶口名簿影印本(由申請人加蓋私章) ，由學校函送或

寄送本府(新竹市中正路一二 0 號)。

五、審查原則:

(一)國中:授權各校審查。

(二)高中:視申請者之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，依序錄取 50

名(日校 47 名、夜校 3 名)。班排名相同者以學業成績高

者為優先，成績相同時，以體育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

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

(三)大學、碩士班:以學業成績(70%) 、操行成績(30%)二項平

均成績最高者依次錄取。成績相同時，以學業成績高者為

優先，分數仍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



新竹市 學年度第 學期「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表 申請日期:中華民圓 年 月 日
102.06.修

申請人姓名 性別
口女

校名
口男

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學制 碩士班口大學曰四技口二技且二專口五專

戶籍所在地住址(設著本市六倍月以上)
請打〉 口高中職口高中職進修學校已本市圈中

(設籍本市日期: 年 月 日) 斜靠
口料口象口所

戶籍地址
新竹市 區 里 鄰 路(街) 請打〉

巷 弄 號 樓之 年級 年級 班

郵遞監號口口口一口口

在校: 本主土立
(縣、)市 區 里

申請人
鄰 路(街) 巷

聯絡電話 家中:
弄 號 樓之

獎學金 回(桓黑權以外資料由學校填寫並核章證胡 承辦人

成績證明核章
學務主任

導 師
該生未

證明核章前 學 期 成 績 家境清寒 (學務長) 享有公
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體育成績 班排名 (學校章) 證明人核 費或領

章(亦可
取政月守

檢附里長 其他獎
主查明書)

學金

謹呈

新 竹 市 政 府

申請人: 簽章

校長: 簽章

新竹市政府 |口核符請領資格
審杏結果 口不符請領資格

注意事項:@高中請務必填寫學業成績、體育成績及班排名欄位，大學、碩士班請務揖填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欄位。

。高中:視申請者之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，依序錄取五十名(日校四七名、夜校三名)。班排名相同者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成績相

同時，以體育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時由本府決定。

。大學、碩士班:以學業成績(70%) 、操行成績(30%)二項平均成績最高者依次錄取。成績相同時，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先，分數仍相同

時由本府決定。



新竹市106學年度第2學期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原始名冊

高中職補校錄取三名每名一、五 00 元

成績相同時，以體育成績高者為優先

編號 4支 名 系 所 姓 名 成 績

#王排名 學業成績 體育成績 名次

2 
3 

備註




